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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69         股票简称：智慧能源           编号：临 2017-062 

债券代码：136317         债券简称：15智慧 01 

债券代码：136441         债券简称：15智慧 02 

债券代码：143016         债券简称：17智慧 01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福斯特”）、上海

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能电力”）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远东福斯特提供的担保金

额分别为 14,995 万元人民币、4,400 万美元、10,000 万元人民币，为艾能电力提供

的担保金额为 5,000万元人民币；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 139,000万元人

民币（4,400 万美元以远东福斯特向银行提出申请当日汇率折算人民币为 30,005 万

元）、65,400万元人民币 

●本次为远东福斯特的担保无反担保、为艾能电力的担保有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远东福斯特向中国

进出口银行江西省分行申请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为 14,995万元人民币、4,400 万美元；

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分行申请授信业务，授信额度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对上述授信业务分别提供担保，并于 2017 年 6月 28日分别签订了《保证合同》、

《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控股子公司艾能电力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支行申请授信业

务，授信额度为 5,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对该笔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并于 2017 年 6

月 29日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公司于 2017年 5月 2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 2017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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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的 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7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详情请见公司于 2017 年 5月 2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7年度对外担保额

度的预计公告》（编号：临 2017-048）。 

公司为远东福斯特、艾能电力审议通过的新增担保额度分别为人民币 230,000

万元、100,000 万元，本次对远东福斯特、艾能电力的担保在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

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30,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江西省宜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蒋承志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锂离子动力电池（组）、锂离子储能电池（组）、新型电

池、电芯、电池材料、电动车辆、电动自行车、环卫专用设备、驱动控制技术等产品

的研发、设计、制造、加工、销售及相关服务；汽车租赁；计算机软件研发与销售；

从事自营物资、技术进出口业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以上项目国家

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书经营) 

远东福斯特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6年度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17年 3 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82,364,283.19 1,900,462,855.99 

负债总额 1,375,033,845.24 1,285,286,102.07 

净资产 607,330,437.95 615,176,753.92 

 
2016年度 

（经审计） 

2017年 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14,038,338.80 237,170,226.71 

净利润 100,518,206.93 7,846,315.97 



- 3 - 

2、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内合资） 

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企业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塘浜路 103号 287室 C座 

法定代表人：蒋承志 

经营范围：工程勘察设计及咨询、工程项目管理（以上凭资质），合同能源管理，

工程设备及材料、计算机软件的研发、销售，对电力行业的投资，投资管理，从事货

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艾能电力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6年度 12月 31 日 

（经审计） 

2017年 3 月 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916,067,637.86 1,116,206,539.51 

负债总额 716,098,617.48 912,484,310.24 

净资产 199,969,020.38 203,722,229.27 

 
2016年度 

（经审计） 

2017年 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07,063,272.98 96,337,330.46 

净利润 46,340,771.44 3,753,208.89 

为远东福斯特、艾能电力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

务资格的江苏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远东福斯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艾能电力为公司持股70%的控股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远东福斯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14,995万元人民币、4,400万美元、10,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2、上海艾能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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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5,000万元人民币 

保证期间：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起两年 

反担保情况：反担保人为艾能电力两位自然人股东，反担保金额为《最高额保证

合同》的30%。反担保方式为反担保人连带共同保证。保证期间为自公司履行代偿责

任后次日起算两年，至反担保责任履行完毕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授信是为了满足远东福斯特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满足艾能电力业务开

展的资金需求，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远东福斯特为公司全资子

公司，艾能电力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均有管控权，远东福斯特、艾能电力具

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担保风险小，不会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除公司对远东宜能电气有限公司的担保外（宜能电气实际控制人王曦

昕及其配偶已提供了反担保，公告编号：2016-182 号），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

公司对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担保总额为 462,925.41万元（含本次），占

公司 2016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82.27%，不存在其他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